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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5-0908 

一、 大陸來源所得非屬稽徵機關提供查詢所得資料範圍，應主動誠實申報，以免受

罰。 

二、 小額快遞出口應備齊文件適用零稅率。 

三、 加油站銷貨附贈物品列報廣告費需檢附的證明文件。 

四、 利用網路銷售二手物品，賺取差價者，應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 

五、 長照找財源：遺贈稅調高 稅率 3級制。 

六、 非從事汽車買賣之個人出售自用小客車其所得免稅。 

七、 問答／獨資合夥營利事業 今年免辦暫繳申報。 

八、 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兼匯款申請書收據聯不得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九、 買賣未上市(櫃)股票 應詳實填具繳款書繳納稅款。 

十、 超額捐政治獻金 當心挨罰。 

十一、 網路銷售業者請誠實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十二、 營利事業之資產交換，應以時價入帳，如有資產交換損益，應予認列。 

十三、 營利事業售貨予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得於領取價款時開立發票。 

十四、 營利事業應於 2016年 9月份繳納並申報暫繳稅額。 

十五、 營業人間互有交易，應各就其交易金額開立發票，不得以相抵後之淨額開

立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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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來源所得非屬稽徵機關提供查詢所得資料範圍，應主動誠實申報，以免

受罰 

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表示：納稅人如有大陸來源所得應併入綜合所得稅辦理結算申

報，因前揭所得非屬稽徵機關提供查詢所得資料範圍，常有漏報情事，除補徵稅額外，

尚須加處罰鍰。 

該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臨櫃向國稅局查調取得個人或同戶申報者的所得資料僅供

參考，民眾仍須自行核對，國稅局未能提供的所得，亦應誠實申報，如申報期結束後

發現有短漏報所得者，只要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人員進行調查

前，儘快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補申報，並自行計算應補繳稅額，填寫「綜合所得

稅自動補報稅額繳款書」後繳納稅款，惟所繳納之稅款，應自該項稅捐原繳納期限截

止之次日起，至補繳之日止，就補繳之應納稅捐，依原應繳納稅款期間屆滿之日郵政

儲金匯業局之 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即可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

規定免予處罰。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國稅問題，歡迎利用該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

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北港稽徵所綜所稅股方耀輝 

聯絡電話：05-7820249轉 212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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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額快遞出口應備齊文件適用零稅率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表示，營業人委託符合海關規範之快遞業者運送離岸價格新臺

幣 5萬元以下之貨物出口，可持憑該業者所出具之執據，做為申報營業稅適用零稅率

之證明文件。 

前項執據需載有寄件人名稱、統一編號、貨物名稱、數量、離岸價格，及出口快遞貨

物簡易申報單之託運單主、分號等資料；若為僅列示寄件人、收貨人及貨物估價等一

般性託運單，則不符合前述規定，不得做為適用零稅率之證明文件。 

近來發現多起案件係因營業人無法提出零稅率有效之證明文件，經國稅局查獲而補

稅，該局提醒營業人，小額快遞出口貨物應注意相關規定，並於申報營業稅時檢附證

明文件，以免遭查獲時無法適用零稅率。 

新聞稿聯絡人：本分局銷售稅課羅課長 

聯絡電話：（05）3621010分機 300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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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油站銷貨附贈物品列報廣告費需檢附的證明文件 

臺南市新市區黃小姐來電詢問，該加油站為了促銷業績，吸引民眾前來加油，隨加油

附贈礦泉水、面紙等物品，該如何列報廣告費用？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表示，加油站業者銷售附贈物品，得以促銷海報、促銷辦法及

促銷相片等證明，及每日所開立之統一發票起訖區間，彙總編製贈送物品名稱、數量、

金額，經贈品發送人簽章之贈品日報表為憑。        

該所提醒營利事業，如有銷貨附贈物品列報廣告費支出，務請依稅法取具符合規定的

證明文件，以免遭到剔除補稅。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許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分機 100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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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用網路銷售二手物品，賺取差價者，應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 

永康區劉小姐來電詢問：在網路上賣二手衣，要辦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嗎？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依財政部 94年 5月 5日台財稅字第 09404532300號令訂

定「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規範」及財政部 94年 11月 25日台財稅字第

09404577950號函釋規定，個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家具、自用小客車等，其交

易所得免納所得稅，亦不發生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問題；惟如利用網路以營

利為目的，採進、銷貨方式經營者，仍應於開始營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營業登記

課徵營業稅，如果每月銷售貨物之銷售額未達到 8萬元者(銷售勞務者 4萬元)，得暫

免向國稅局辦理營業登記，其「每月銷售額」之認定，以最近 6個月之銷售總額平均

計算。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一股黃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分機 300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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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長照找財源：遺贈稅調高 稅率 3 級制 

2016-09-07 14:02 聯合晚報 記者楊美玲／台北報導 

 
遺贈稅修法草案方向資料來源／財政部 製表／楊美玲 

立法院開議後行政院將提長期照顧服務法修正案，財政部預計最快下周一也

會將遺贈稅修法草案送至行政院，提高遺贈稅率做為長照財源，據了解，財

政部遺贈稅修法草案確定採三級制累進稅率，10%、15%及 20%，遺產稅免稅額

1200 萬元與贈與稅免稅額 220 萬元維持現狀，不會調整。財政部表示，對一

般民眾影響不大，課稅對象以富人為主，初估首年營收約 5、60 億元。 

長照財源一年需求高達 3、400 億元，行政院已拍板調高遺贈稅率做為長照稅

源，財政部表示，稅率將改為 10%、15%、20%三級稅率制，但免稅額部分將維

持現狀，不予調整，避稅誘因較低，衝擊也會較緩和。 

我國遺贈稅原本採累進稅率，最高稅率 50%，馬政府任內將遺贈稅改為單一稅

率 10%，遺產稅免稅額則由 700 萬元提高至 1200 萬元，贈與稅免稅額由 110

萬元提高至 220 萬元，去年遺贈稅稅收為 327 億元，為八年來新高，今年前

七月則已衝破 200 億元，達 232 億元，續創歷年同期新高。 

財政部官員說，遺贈稅是機會稅，稅收不穩定，有時間落差問題，由於去年

已出現遺贈稅擬調高聲音，民眾預期心理發酵，開始進行個人租稅規劃或提

前贈與，導致去年起遺贈稅稅收創新高；一旦遺贈稅最高稅率調至 20%，富人



中山通訊 105-0908 

7 

若先進行資產挪移，將使稅收增加有限，因此遺贈稅稅收並非唯一長照財源。

現行申報遺產稅經財政部核課案件約為 4、5000 件，核課率約 4%，贈與稅則

約為 1 萬 5000 件到 1 萬 9000 件。財政部表示，遺產稅免稅額加計扣除額後，

遺產約近 2000 萬元才會課稅，因此若調高稅率，對一般民眾影響較不大，主

要課稅對象仍以富人為主，且以縮短貧富差距及租稅公平來考量，遺贈稅率

確實有提高空間。 

財政部表示，由於遺贈稅是地方稅，必須先修法明訂未來遺贈稅指定用途為

長照財源，必須等長照法修法通過後，財政部再配合修改遺贈稅法，或一併

修法，因此最快本會期應可送立法院審議。  

 【2016/09/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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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非從事汽車買賣之個人出售自用小客車其所得免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近來不少民眾對於「個人出售自用小客車是否應課徵綜合所

得稅？」產生疑義。 

該局說明，依據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16款第 1目規定，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

或個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家具，或營利事業依政府規定為儲備戰備物資而處

理之財產，其交易所得免納所得稅。另如有交易損失，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8條之 4規

定，亦不得扣除。依財政部 80年 12月 23日台財稅第 800761311號函規定，個人出售

自用小客車，如非利用個人名義從事汽車買賣者，應適用上揭規定。 

該局進一步說明，另依財政部 87年 5月 12日台財稅第 871943400號函規定，個人取

得廢機動車輛之回收獎勵金，亦可依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16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該局提醒民眾，如仍有疑義，歡迎向戶籍所在地之國稅局洽詢或撥打該局免費服務電

話 0800-000321洽詢。 

（聯絡人：大同稽徵所王股長；電話 2585-3833分機 100）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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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答／獨資合夥營利事業 今年免辦暫繳申報 

2016-09-08 03:06 經濟日報 新北市訊 

新店區張先生問：今年 9 月底前行號是否須辦理暫繳？ 

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答覆：所得稅法第 71 條已於 2014 年 6 月 4 日修正，

自 104 年度起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所得稅結(決)、清算申報繳稅方式改

變，應以其全年應納稅額之半數，減除尚未抵減之扣繳稅額後，計算其應納

稅額並於申報前自行繳納，另依據所得稅法第 69 條規定，屬獨資、合夥組織

之營利事業免予辦理暫繳申報，2014 年 6 月 4 日修正之所得稅法對第 69 條並

無修正，故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105 年度免辦理暫繳申報。  

 【2016/09/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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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兼匯款申請書收據聯不得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營業人因進口貨物取得「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兼匯款申請書」收據聯，可否作為進項

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營業人進口商品時，因海關無法即時核定完稅價格，申請先

行驗放繳納保證金後所取得之「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兼匯款申請書」收據聯，僅係繳

納保證金之證明文件，非屬載有營業稅額之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依據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第 33條規定，不得作為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之憑證，營業人僅得以海關填

發之「稅費繳納證」扣抵聯按稅費繳納日期所屬月份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該局說明，最近轄內某營業人，取得「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兼匯款申請書」收據聯，

誤以之為進項憑證，致虛報進項稅額 5萬餘元，案經查獲，除核定補徵營業稅外，並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裁處罰鍰 2萬餘元。 

該局呼籲，營業人進口貨物，應以「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扣抵聯申報扣抵，勿

以繳納保證金之收據聯扣抵，請營業人注意相關規定，以免遭稽徵機關補稅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謝稽核 06-2298067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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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買賣未上市(櫃)股票 應詳實填具繳款書繳納稅款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買賣未上市(櫃)股票，證券交易稅代徵人應詳實填具「證券

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向國庫繳納稅款，避免造成證券買賣雙方及證券發行

公司困擾。 

該局說明，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3條規定，私人間買賣未上市(櫃)股票，應由證券買

受人於買賣交割當日，依成交總價額按稅率千分之 3代徵證券交易稅，並於代徵之次

日填具繳款書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繳款書上有關證券出賣人及買受人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買賣證券名稱、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股數、每股面額、

每股成交價格、成交總價及應代徵稅額等項目，均應審慎逐一填寫，不可遺漏，稅款

一經繳納，代徵行為即完成，依法不得變更代徵人。 

該局呼籲，證券交易稅之代徵人於繳納稅款前，務必確實檢查各欄位填寫資料是否正

確後，始向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繳納，以確保完成證券交易稅之報繳程序。 

新聞稿聯絡人：稅務資訊科黃股長 06-2223111轉 8110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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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超額捐政治獻金 當心挨罰 

2016-09-08 03:05 經濟日報 記者何孟奎／台北報導 

監察院最新一期廉政專刊公布違反政治獻金法名單，包括長虹建設、國揚實

業、遠見創辦人高希均、立委黃國書、前立委周守訓等都遭開罰，多數因疏

忽而違規。 

監察院公布違反政治獻金案例多達 106 案。政治獻金法規定了政治獻金的上

限，個人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總額，每年不得超過 10 萬元，對不同擬參

選人每年合計不得超過 20 萬元；營利事業的上述捐贈上限各為 100 萬元、200

萬元；人民團體是 50 萬元、100 萬元。擬參選人是指已依法完成登記或有意

登記參選公職之人員。 

監察院這一波公布的名單違法事實在 2014 年，處分確定時間則在今年，開罰

名單包括企業老闆、立委、議員、縣長等。其中個人捐款違法部分，高希均

被罰 14 萬元、周守訓遭罰 10 萬元、其妻汪用和被罰 4,000 元、黃國書被罰 2

萬元、前立委陳建銘遭罰 20 萬元。 

營利事業方面，違法的大戶包括長虹建設、國揚實業、盛傑營造、寶豐資產

管理公司、奇廣股份有限公司等，都各被罰款 100 萬元。李文造受訪指出，

公司內部在請款時也覺得奇怪，沒注意到總額超過 200 萬元上限，原來是兩

個分公司各自有捐款，總計 2014 年長虹捐贈總額 305 萬元，所以就被罰了。

黃國書受訪時還不知道自己被罰，他表示，會計、財務都由太太負責，「應

該是不小心才超過了，下次會改進」。周守訓則說，違規是因為疏忽，後來

他看了一下捐款紀錄，有一筆幾千元沒記下來，另一筆在對方緊急時捐款數

萬元也漏記，因此不小心超過捐款上限。 

此外，有些公司捐政治獻金被罰，不是超過捐款上限，而是依法不能給政治

獻金卻還捐了。 

比如富御全球公司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還捐錢，遭罰鍰 40 萬元；協力投

資則因該公司董事長曹興誠為新加坡籍，屬主要成員為外國人民之營利事

業，違反獻金法遭罰 34 萬。前瞻投資、典範投資也屬同類，各罰 16.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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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公布違反政治獻金法案例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6/09/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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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網路銷售業者請誠實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表示：因應網路交易日漸蓬勃，該所將進行網路行銷營業人統

一發票稽查，如經查獲短漏開統一發票者，除追繳所漏稅款外，將再依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第 52條規定按所漏額處 5倍以下罰鍰，一年內經查獲達 3次者，得令業

者停止營業。 

該所提醒該等業者銷售貨物或另加運費應主動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並呼籲營業

人自行檢視，如有短漏開情事，只要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在未經檢舉、未

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

稅款，仍可免除逃漏稅之處罰。。 

    如有網路銷售開立發票之問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所將竭誠

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股 林小姐  電       話：(04)24225822轉 307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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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營利事業之資產交換，應以時價入帳，如有資產交換損益，應予認列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之資產交換，應以時價入帳，如有資產交換損益，

應予認列。 

該局進一步指出，交換資產之時價無法可靠衡量時，可按換出資產之帳面價值加支付

之現金，或減去收到現金，作為換入資產成本入帳。該換入資產之時價或成本，減除

換出資產帳面價值及可歸屬之費用，即為交換資產損益。 

該局說明，最近查核甲公司 102年度與乙公司互易土地各乙筆，甲公司誤以為資產交

換尚無損益實現，帳載記錄皆未揭露表達，經深入查核，甲公司以帳面價值 100萬元

之 A地與乙公司交換 B地，甲公司於移轉 A地時繳交土地增值稅 10萬元，經查核 B地

之時價為 150萬元，核算甲公司應有 40萬元(=150萬-100萬-10萬)之交換資產利益。

惟甲公司未將該交換利益計入 102年度帳載全年所得額，致短漏該年度稅後純益，該

局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補徵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該局另外提醒，105年度起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交換資產，如適用所得稅

法第 24條之 5規定之房地合一新制者，核實計算交易所得額時，以減除土地稅法規定

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減至 0元為限)，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不得再

將土地增值稅列為成本費用，以免因誤報，致補稅受罰。 

 （聯絡人：士林稽徵所許股長；電話 2831-5171分機 351）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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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營利事業售貨予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得於領取價款時開立發票 

臺南市永康區林小姐問：本公司售貨予政府機關，何時開立統一發票？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營利事業銷售貨物，原則上應於發貨時開立統一發票，

惟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因受會計法令之拘束，須俟驗收合格後，憑驗收之數量及金額

開立統一發票，於領取價款時再依會計法令規定，另行開立統一發票。說明如次：一

營利事業銷售貨品予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其須俟驗收合格後方能具領價款者，准於

領取價款時開立統一發票。二營利事業於銷售貨品予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時，先領部

分價款者，應於領取價款當時，即就已領價款開立統一發票，並於驗收合格後，再按

清結尾款開立統一發票。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二股曾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分機 500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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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營利事業應於 2016年 9月份繳納並申報暫繳稅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公司組織且在中華民國有固定場所之營利事業，應

於 2016年 9月份繳納並申報暫繳稅款。 

該分局解釋，依據所得稅法第 67條，「暫繳稅額」係指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

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然而，公司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使用第 77條所稱藍色申報

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得以當年度前 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

額，依所得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按當

年度稅率，計算其暫繳稅額。 

除此之外，公司未以投資抵減稅額、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前項暫繳稅額

者，於自行向庫繳納暫繳稅款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 

  該分局強調，納稅人如有晶片金融卡及讀卡機，即能夠透過稅務網站，網

址: https://paytax.nat.gov.tw 線上繳稅，或列印繳款書透過電子系統繳納，和使

用現金或支票於當地銀行繳納，如未超過 20,000元，甚至可利用便利商店繳納。 

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彰化分局營所遺贈稅課許仕傑 

聯絡電話：04-7274325轉 111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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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營業人間互有交易，應各就其交易金額開立發票，不得以相抵後之淨額開

立發票 

南區國稅局表示：營業人間若互相交易，應就各自交易金額分別開立統一發票，而非

以互抵後之淨額單方開立發票。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條、第 35條規定，營業人於我國境內銷

售貨物或勞務應依規定課徵營業稅，並於期限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

溢付營業稅額。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甲公司 99年間將路面修護工程總價 640萬元發包給乙公司，並就

該路面刨除剩餘之材料折抵應給付乙公司之工程款40萬元，由乙公司開立銷售淨額600

萬元之工程款發票予甲公司，但上述交易其實是甲公司以該刨除料為買賣標的出售予

乙公司，該刨除料折抵價值由工程款中扣除，僅是債權債務相互抵銷之計算方式，並

非工程總價之減少，該局乃認定甲公司未依規定開立及取得憑證 40萬元，予以補徵營

業稅，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44條及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處罰，甲公司不

服，遂提起行政訴訟，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簡易判決敗訴確定。 

該局提醒，營業人間互有交易，應就各自交易分別開立統一發票與對方，並如實全額

申報營業稅，千萬勿以交易金額互抵後之淨額單方開立統一發票，否則一經查獲將遭

補稅處罰，得不償失。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謝稽核 06-2298067 

 

更新日期： 105/09/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